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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章  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內容 

 
本開發計畫之目的及內容摘要如表 5-1 所示，詳細說明如下各節： 

表5-1  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內容摘要表 
一、開發目的： 

1. 南港展覽館初期以亞太地區之產業採購服務為主，長期則以吸引全國國際產業展

覽為目標，並可提供多元化的使用（含國際會議、宴會、文化展演、音樂演唱、運

動表演等），以提高整體使用率與投資效益性。南港展覽館之定位與規模朝向國際

性之大型展場規劃，除可滿足國內廠商之需求外，亦能促進國內產業之升級與提高

國家之競爭力。 
2. 南港展覽館提供 2,600 個短期展覽攤位，除已把握的每年 13 場大型展覽活動外，

為使中小型展覽亦可有效利用展覽場地，希望整個展覽館能彈性分成數個展覽區

域，視展覽規模大小可機動分區，以利同時間辦理多項展覽，並在多元化使用目標

使用目標考慮下，應可提供大型集會、演唱、與體育表演等活動使用。 

二、開發內容： 
基地面積 60,004.11 m2，興建地下一層、地上七層，總樓地板面積 139,739 m2

之展覽館，設有汽車停車位 620 輛，機車停車數 1,900 輛，裝卸位 16 輛，可提供

2,600 個短期展覽攤位。 

工作內容 整地工程、建築物建造工程，景觀塑造工程等。 

施工程序 整地、排水系統、建築物本體、給水系統、景觀塑造等。 

施工期限 目標年為民國 95 年。 
施
工
階
段 

環保措施 
空氣污染防制措施、廢污水處理設施、取棄土運輸計畫、噪音振動

防制措施、灑水除塵、管理措施等。 

一般設施 停車場、景觀綠地、消防系統、安全逃生系統等。 

環保設(措)施 垃圾收集區、污水收集管線等。 
營
運
階
段 其他 排水系統、給水系統、道路工程、消防設施、景觀綠化工程等。 

備註 本表係摘要說明，細節部分請見說明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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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開發計畫目的 

5.1.1 緣起 

由於台北世貿中心自民國 75 年啟用至今已近二十年，一路伴隨著台灣經貿發

展，貢獻卓著，但是，近年來由於國內工商業界對展覽場地之需求日益殷切，台北世

貿中心展場已不敷使用，為順應我國廠商對大型國際展覽館迫切需求，經濟部經評估

後選定南港經貿園區內 6 公頃基地，規劃興建南港國際展覽館，不僅將有效解決目前

國內展覽場地不足問題，並將協助廠商拓展市場、創造就業機會以及提升整體經濟發

展。 

舉辦國際性展覽會能夠協助業者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最多的資訊與商機，由生產

廠商與國外買主「面對面」的相互接觸與洽談，促進商務活動與技術交流，進而帶動

相關產業技術之提升與轉型，以及衍生許多周邊相關產業。因此，舉辦國際性展覽會，

不僅為參展廠商、展覽館和展覽服務公司帶來經濟效益，更重要的是藉此為舉辦展覽

之城市引進大量的國內外參觀者和參展廠商，進而帶動當地旅館、餐飲、交通運輸、

零售、裝潢、娛樂等各類商業活動之龐大商機。將來南港國際展覽館完工啟用後，預

期可帶動台北市的進一步繁榮，尤其是民國 97 年捷運內湖線及 99 年南港線東延段通

車後，到達展覽館的交通更為便捷，並結合南港軟體工業園區之現有進駐廠商 250
家，其中包括 IBM、美商超微(AMD)、飛利浦、西門子、NEC 及匯豐銀行等國際知

名廠商，這將更有利於吸引國內外工商界業者前來南港國際展覽館參展並從事相關商

務活動，同時帶動南港、內湖等地區之經濟發展。 

台北世貿中心展覽大樓及其周圍已發展成為一完整之展覽園區，目前總攤位數合

計 2,609 個，如能連結南港展覽館 2,600 個展覽攤位，將可形成一具有超過 5,000 個

攤位之大型展覽園區。因此，經濟部刻正協調台北市政府，建議未來捷運信義線(行
經世貿展覽大樓)能夠銜接捷運南港延伸線(行經南港展覽館)，使參觀者可自世貿展覽

大樓搭乘捷運直接到達南港展覽館，俾吸引更多大型國際展覽來台舉辦。 

 

5.1.2 規劃目標 

南港展覽館初期以亞太地區之產業採購服務為主，長期則以吸引全國國際產業展

覽為目標，並可提供多元化的使用(含國際會議、宴會、文化展演、音樂演唱、運動

表演等)，以提高整體使用率與投資效益性。南港展覽館之定位與規模朝向國際性之

大型展場規劃，除可滿足國內廠商之需求外，亦能促進國內產業之升級與提高國家之

競爭力。 

南港展覽館提供 2,600 個短期展覽攤位，除已把握的每年 13 場大型展覽活動外，

為使中小型展覽亦可有效利用展覽場地，希望整個展覽館能彈性分成數個展覽區域，

視展覽規模大小可機動分區，以利同時間辦理多項展覽，並在多元化使用目標使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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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考慮下，應可提供大型集會、演唱、與體育表演等活動使用。 

5.2 開發計畫內容概述 

5.2.1 建築計畫 

一、建築配置 

經濟部南港展覽館預計興建為地下一層、地上七層之展覽場館。基地四周植栽設

置景觀綠帶，美化都市景觀。主要使用用途包括展覽、大型集會、演唱、與體育表演

等活動等。 

(一)基地面積：60,004.11 m2 

(二)建蔽率：法定 60%，實設 59.96% 

(三)容積率：法定 310%，實設 172.57% 

(四)總樓地板面積：139,739 m2 

(五)建築面積：允建 60,004.11 × 60% = 36,002.47 m2，實設 35,719.96 m2 

(六)建築容積：允建 60,004.11 × 310% = 186,012.74 m2，實設 103,548.1 m2 

(七)實設汽車停車數：620 輛 (法定停車數 368 輛、自設停車數 252 輛) 

(八)實設機車停車數：1,900 輛 (法定停車數 1,834 輛、自設停車數 66 輛) 

(九)裝卸位：16 輛 (4 × 13 m)。 

本計畫面積檢討表如表 5.2.1-1、基地配置圖如圖 5.2.1-1，其餘相關平面配置圖如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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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1  面積檢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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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構耐震設計 

耐震設計之目標為對付回歸期 475 年的大地震，依工址所在地對應法規之震區劃

分屬於地震乙區，其震區回歸期 475 年地震地表加速度為 0.23 G，依台北盆地地區之

地盤特性，以重力加速度反應譜分析法加以分析、設計。 

本工程位於台北盆地，地質軟弱，台北盆地地震效應較大，因此結構規劃上為求

安全性及永續使用，有必要就耐震設計上做一完善長遠之規劃。 

(一)設計之地震地表加速度 

為了提高本工程之耐震強度，因此除了遵照內政部頒布之最新耐震設計規範修正

條文，並依 921 大地震後內政部 88 年 12 月 29 日台八八內營字第 8878473 號函修正，

將本工程之耐震標準說明如下： 

1.依現行法令台灣震區分成二區 

震區 地震甲區 地震乙區 
地表加速度 Z 0.33 G 0.23 G 

2.本案設計地震力 

台北地區依現行法令設計之地表加速度 Z = 0.23 G 屬於五級地震強度。 

(二)耐震結構系統說明 

1.結構構造形式 

(1)主體結構系統 

主體結構採用鋼骨（S.C.）及鋼骨鋼筋混凝土（S.R.C.）構造，二樓樓版以上為

純鋼骨梁柱系統配合鋼承樓版施作，一樓及地下一樓鋼柱為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為

配合大跨距之屋頂結構，增加屋頂支撐柱之承載力，屋頂支撐柱採用鋼骨鋼筋混凝土

（S.R.C.）構造。 

(2)屋頂結構系統 

本結構屋頂為配合展覽場需求達到大跨距之目的，並提供建築上優美之造型，採

用鋼骨桁架配合鋼索斜張懸吊，結合橋樑上常見之斜張橋系統，展現結構之力與美。 

2.垂直承重系統 

建築物構造各構材之強度，需能承受實際靜載重及使用用途活載重。靜載重及活

載重即為最主要之垂直載重，長跨距樑及水平懸臂樑需額外考慮垂直地震力效應。本

案主要係利用樑柱所組成立體鋼構架來承受垂直載重。 

3.抵抗水平力系統 

建築物構造除垂直載重外，需設計能承受各方向風力或地震力等水平橫力作用。

由韌性構架消耗地震產生之能量，因而可採用較小設計地震力，減小構件之尺寸。另

於適當位置配置斜撐構架，可有效降低結構體因水平橫力作用產生之位移及層間位

移，提供較佳之舒適性。抗震、耐震設計之基本需求為遇到中小度地震時，建築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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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彈性而結構構件並不毀壞，當遭遇大地震時，建築物可以利用其韌性及消能機構而

保證建築物不至於崩毀，達到安全與最佳經濟效益之耐震設計目的。即所謂小震不

壞、中震可修、大震不倒之原則。本案主要係利用樑柱所組成之韌性抗彎矩構架及斜

撐構架共同作為抵抗水平力之二元系統。 

本館有關耐震設計乃依內政部頒布「新修正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耐震設計

規範及解說」、「鋼構造建築物鋼結構設計技術規範」加以設計，其設計基本原則在

使建築物在中度地震時，保持在彈性限度內，大地震時容許產生塑性變形。且依法規

規定進行相關之耐震韌性設計。 

三、照明計畫 

(一)夜間照明器具的種類 

1.地底投射燈 

用於特殊景觀區域或主要入口、廣場，以塑造出特殊空間美感。 

2.投射燈 

局部用來強化植物美感或強調建築物立面造型，加強夜間景觀意象。 

3.高壁燈 

用於建築物周圍，提供安全性照明。 

4.壁燈 

主要配置於建築外部，區別出入口、殘障坡道、階梯及街道家俱等硬體設施，提

高夜晚使用者的安全性與可見度。 

5.景觀矮燈 

用於穿越性步道、景觀步道、中庭廣場等空間，提供低維護性之照明。 

6.高燈 

用於塑造入口意象、強化廣場空間、導引主要動線，並提供道路足夠之照度。 

(二)燈光來源 

主要燈光來源大致可分為三種型式：圓球式擴散配光型、拋物線性擴散配光型及

直線性直接 配光型三大類。而各有各的功能與美感，相互搭配除了滿足夜晚的可見

度與安全性外，還可創造夜晚多層次的景觀燈光效果。 

(三)夜間照明配置原則 

1.大門入口為特殊景觀區域，需特別加強夜間照明效果，以增加自明性。 

2.主要活動區域，需加強夜間照明，以提供足夠的照度並給予夜間使用者充份的安全感。 

3.沿主要人車共存動線設置主要高燈，除了提供道路使用所需之照度外，兼有引導動線

的功能。 

4.境界植栽範圍以安全性照明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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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沿街商店街以矮燈為主，除提供適當的安全性照明外，可增添夜間植栽美感。 

6.沿經貿二路設置旗杆，增加展覽場的氣勢。 

(四)航空障礙燈 

1.設置紅色航空障礙燈。 

2.障礙燈接緊急電源。 

3.設自動控制開關，可自動點滅。 

 

5.2.2 景觀綠化計畫 

一、規劃設計目標 

本案景觀設計目標在於塑造整體集約且具連續性之開放空間系統，以都市設計審

議規範為準則，並兼具廣場、公園、表演、休憩、聚會…機能，樹立台北都會區東西

軸向端點門戶之意象。 

二、景觀規劃設計構想及配置計畫 

(一)廣場式開放空間(經貿廣場) 

為本園區東西向視覺軸線之廣場開放空間，邊界留設 10m 人行步道，兩側設休

憩綠蔭。 

(二)西側帶狀式開放空間(寬 20 m) 

自高架捷運設施外緣 6 m 範圍內保持淨空，以維護捷運系統之安全沿。平行道路

面留設 10 m 人行通道，兩側植栽雙排喬木。 

(三)東側帶狀式開放空間(寬 10 m) 

沿平行道路面留設 10 m 人行通道，兩側植栽雙排喬木。 

(四)20 m 帶狀式開放空間 

依經貿園區特定專用區都市設計管制要點十二、(二)、1、(1)規定「建築基地指

定留設之二十公尺帶狀式開放空間，應平行沿相鄰道路留設連續性之人行通道，其平

均寬度至少為十公尺，且自該開放空間道路境界線向內進深十公尺範圍內植栽雙排喬

木，為維護捷運設施安全，此二十公尺開放空間栽植之雙排喬木，應自高架捷運設施

外緣六公尺範圍內保持淨空，並依下列規定： 

喬木植栽樹間距不得大於十公尺且不得小於八公尺，樹冠底離地淨高二．五公尺

以上，根部應保留適當透水面積，樹種應以抗污染、枝葉濃密、樹型優美且有花期之

喬木為原則，以形塑經貿園區五十公尺寬林蔭大道主軸景觀意象。 

(五)經貿廣場開放空間 

依經貿園區特定專用區都市設計管制要點十二、(二)、2、(3)規定「經貿廣場：

街廓編號 C1 建築基地自其臨接②號道路境界線向內退縮 100 公尺及自 I-7 號道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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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線境深五十五公尺所圍範圍，為提供本園區東西向主軸端點廣場之開放空間，其設

計標準如下列： 

1.廣場之綠覆率不得小於百分之五十。 

2.廣場應自其邊界線向內進深至少十公尺，留設連續性人行專用步道，以供公共

人行通行。 

3.廣場中央應設置草坪或灌木植床，其面積不得少於開放空間總面積之百分之四

十，灌木樹種應以具花期、色彩鮮明之灌木花卉為主，且以集中配置為原則，

以形塑端點視覺景觀意象。 

本廣場沿行人專用道路的休憩處設置綠蔭，以塑造南港經貿園區核心的景觀，並

藉著兩層騎樓及建築牆面線塑造園區商務中心之門面。 

(六)10 m 帶狀式開放空間 

依經貿園區特定專用區都市設計管制要點十二、(二)、1、(2)規定「建築基地指

定留設之十公尺帶狀式開放空間，應平行沿相鄰道路留設連續性之人行通道，其平均

寬度至少為五公尺，且自該開放空間兩側境界線向內進深二至三公尺範圍內植栽雙排

喬木，並依下列規定： 

1.喬木植栽樹間距不得大於十公尺且不得小於八公尺，樹冠底離地淨高二．五公

尺以上，根部應保留適當透水面積。 

2.植栽樹種應以抗污染，枝葉濃密，樹型優美且有花期之喬木為原則，以形塑經

貿園區五十公尺寬林蔭大道主軸景觀意象。 

依臺北市建築物暨法定空地綠化實施要點四、(二)規定「汽車車道與綠化空地間

應以高九十公分以上之綠籬隔離，二者應分別設置出入口，且綠化空間所需面積範圍

內不得設置停車場。 

三、經貿廣場綠化面積面積檢討 

綠覆率面積不得少於 50% 

綠化面積不得少於經貿廣場總面積 40% 

經貿廣場面積 = 55 × 100 = 5500 m2 

綠覆面積 = 喬木綠覆面積 + 草地綠覆面積 + 灌木綠覆面積 

 = 1504 + 2010.9 + 725.85 = 4240.75 m2 > 5500 × 50% = 2750 m2  ok! 

綠化面積 = 2010.9 + 483.9 = 2494.8 ㎡ > 5500 × 40% = 2200 m2  ok! 

四、台北市開放空間綠化面積檢討 

綠覆率面積不得少於 50% 

法定空地面積 = 基地面積−建築面積 = 60004.11 m2 − 34708.91 m2 = 25295.2 m2 

綠覆面積 = 喬木 + 1.5 灌木 + 草地+ 1/3 生態池 + 1/3 植草磚 + 1/3 屋頂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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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288 + 1174.35 + 7157.5 + 30.13 + 114.19 + 333.3 

 = 16097.47 m2 > 25295.2 m2 × 50% = 12647.6 m2  ok! 

喬木綠覆面積 = 7288 ㎡ > 12647.6 m2 ×1/5=2529.52  ok! 

灌木綠覆面積 = 1174.35 < 12647.6 m2 ×1/5=2529.52  ok! 

草地綠覆面積 = 7157.5 m2 +114.19 m2 +333.3 m2 

 = 7604.99 > 12647.6 m2 × 3/5 = 7588.2  ok! 

綠覆率 = 綠覆面積/法定空地面積 = 16097.47/ 25295.2 = 64% > 50%  ok! 

 

5.2.3 公共設施計畫 

一、電氣設備 

(一)受電設備 

1.受電系統 

(1)本工程自台灣電力公司二處不同變電所，以高壓 3∮3W 22.8 kV 雙迴路供電，一路

經常，另一路備用，配合全區之供電整體規劃，台電配電室分二處設置。 

(2)由台電配電室以高壓 22.8 kV 雙迴路引進至下列各戶電錶室(MOF)，經各戶總開關接

至本館屋頂五處高壓變電室(高壓設 TIE)。 

2.設戶 

戶號 供電範圍 設備容量 契約容量 備註 
1 一層展覽用電 28000 kVA 7250 kW 雙迴路供電 
2 四層展覽用電 28000 kVA 7250 kW 雙迴路供電 
3 全館空調用電 16000 kVA 8000 kW 雙迴路供電 
4 全館大公用電 6000 kVA 3000 kW 雙迴路供電 

TOTAL 78000 kVA   
(二)變電設備 

1.全館分設四處主變電室，供電範圍分別如下： 

變電室編號 供電範圍 
#1,#2 一層展覽 A,B,C,D 區 
#3,#4 四層展覽 A,B,C,D 區 
#5 空調用電 
#6 大公用電 

 
2.各變電室設單元變電站，每一單元變電站至少含高壓盤×2．變壓器×2．低壓盤×2，並

由二組高壓電源(二組不同高壓斷路器)引接。單元變電站設二組容量相同之變壓器，

各分擔 1/2 負載(低壓設 TIE，變壓器故障時可以供二次選擇，切換連絡開關後持續供

電，空調部份擇要辦理)。 

(三)緊急發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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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負載需求裝設 3∮4W 220/380V 1500 kW 發電機二部並聯運轉；供應到各變電室之

低壓側以自動切換開關(A.T.S.)控制。 

2.發電機設置於屋頂層，採水冷式，發電機室散熱由送風機經風管排至室外散熱，並且

由管道引進新鮮空氣。發電機之引擎散熱，則經熱交換器由冷卻水泵浦送至冷卻水塔

散熱。 

3.供電範圍含一般緊急用、維生系統及消防法令規定需要緊急供電部份。 

(四)低壓配電設備 

提供功率因數補償電容器並附自動功因調整器，自動補償。電容器串聯電抗器，

藉以減低開關瞬間之衝擊電流及避免諧波共振，損毀電容器。 

(五)照明插座設備 

照明標準依國家標準照度須求，依功能分區規劃，規劃如下： 

用途 照度 燈具規劃 
辦公室部份 600Lux 日光燈 
公共空間部份 250Lux 日光燈 
停車場部份 200Lux 日光燈 
機房部份 200Lux 日光燈 
展區服務區部份 500Lux 配合建築裝修採高功複金屬燈搭配日光燈 
庭園部份 75Lux 配合庭園景觀以高壓鈉燈及複金屬燈搭配小型日光燈

會議室 500Lux 配合建築裝修 40W 日光燈間接照明 
售票口 500Lux 日光燈 
餐飲空間 500Lux 日光燈間接照明，配合建築裝修搭配局部鹵素燈 
餐廳挑空部份 600Lux 配合建築裝修採特殊照明 
廚房部份 500Lux 配合廚房設備設計特殊照明 

 

(六)接地及避雷系統計劃 

1.高壓變電站接地系統接地電阻<5 歐姆。 

2.設備接地系統接地電阻<10 歐姆。 

3.避雷接地系統接地電阻<5 歐姆。 

4.電信接地系統接地電阻<5 歐姆。 

5.電腦資訊系統接地系統接地電阻< 2 歐姆。 

6.接地採用接地棒、銅板，以火藥熔接等組成接地網。 

7.展覽長每柱設置接地銅排箱，端子數量與攤位數同。 

8.於本棟建築物最高點安裝放電式電避雷針及航空障礙設備。 

二、弱電設備 

(一)電視共同天線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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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設置 VHF/UHF/FM/民視等電視天線系統於屋頂層，並於一層視訊配線箱內預留管路至

戶外，以用作引接有線電視視訊，箱內設有混波放大器，可連接辦公室設置之放影機

視訊信號入，並予放大後輸出，並須配合視訊電場強度調整。 

2.各層均設有視訊配線箱分別以分配器、分岐器將信號送至公共區域。 

3.在各辦公室、會議室，休息室及需求表規定處所等處預留電視天線插座。 

4.展區預留空箱、空管(內附引導繩)。 

(二)會議設備系統 

本系統專為進行會議研討、進修課程及國際會議等所設計，一般操作人員就可操

作運用為使用目的，且配合相關輔助設備如反射式投影機、DVD 放映機、單槍投影

機等設備，以符合空間性質實際使用需求，也依據不同空間需求，設計同步翻譯設備

系統及視訊設備；另設置攝影機，可於音控監視室監看各空間活動狀況。 

(三)門禁管制系統 

本電腦識別卡門禁管理系統，於各重要出入口及重要辦公室大門裝設讀卡機，必

須是授權之識別卡片設定時間才得以開門，所有刷卡機並連接至電腦記錄人員進出時

間，並可設定個別管制門及管制時間。 

本建築物同時擁有各型會議室、簡報室等公共設施，授權者利用識別卡開門使用

此公共設施。 

(四)安全監視系統 

1.本系統為電腦網路與矩陣閉路監視系統結合之自動化系統。 

2.可與安全防盜、門禁管制自動化系統結合而成一整合架構。 

3.可於門禁管理主機上同時警報連動矩陣閉路監控系統。 

4.CCTV 矩陣閉路監視系統可經由攝影機取得畫面，由監控及警報設定等多元操作，並

透過數位壓縮影像處理自動錄影存證。 

5.監視區域包含人員進出及重要處所之監控及錄影存證。 

6.系統影像透過影像伺服器及區域網路連線，可執行遠端控制，並監看操作矩陣主機及

全功能攝影機。 

7.本系統所採用攝影機依場所不同，可搭配不同的型式之攝影機，並裝於現場。 

8.系統以採用彩色攝影機為主體，主要設備並包含有監視矩陣處理主機、系統控制器、

警報介面、監視器、16 畫面數位錄影設備等皆置於中控中心。 

9.如有必要亦可設立其他矩陣處理主機副控站，而系統控制器及監視器可另外設置於副

控站。 

10.本系統具備分層級之管理功能，可依層級不同而有不同之操作權限。 

11.本系統可以與門禁管理主機警報相連線動作， 當門禁管理系統之任一感應器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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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其相對之攝影機之畫面即自動並即時顯示於監視器上。 

(五)廣播設備系統 

本廣播系統可提供展覽館緊急及業務性之廣播，數位式定址分區分群廣播之用，

各主控制單元完全採用單晶片微處理器，以數位化控制各定點各迴路廣播，系統提供

下列主要功能。 

定點廣播：可將各單一空間、各處室之辦公室、各展覽區、走廊、停車場、出入

口、樓層、大廳…等館內各處所之喇叭回路予以定址化，以期能在最不干擾其他空間

內之使用人員，亦能以最方便之操作模式，提供各項業務尋人廣播功能。 

自動化廣播：利用完善之器材搭配，提供定時音樂及語音廣播、網路廣播…等功

能，提供簡單化人機介面方便性，方可使非專業操作人員設定操作使用。 

(六)停車場自動化管理系統 

1.利用電腦自動化之管制系統改善作業速度，縮短車輛進出之停車時間。 

2.月票車及員工(員工識別證)利用感應讀卡方式，加快定期車進出場速，以避免塞車。 

3.利用電腦連線，使管制設備與電腦管理系統相結合，達成電腦化之停車場收費管理。 

(七)子母鐘系統 

1.於控制室設置子母鐘系統之母鐘主機，並於各展廳、會議室、大廳、辦公區、車庫區

及重要出入口，分別設置數字式子鐘，如此即可由母鐘所發出的訊號震波傳達至各場

所空間之子鐘，可使全區顯現出同一時間。 

2.母鐘與子鐘間訊號輸出可區分回路，且只需將各子鐘置於定位，訊號線路並聯結線系

統即可運作，系統單元少，施工容易、省線、省電、經濟，但卻可為全區域帶來時間

同步的便利。 

3.母鐘 CMOS 微處理機設計，具有自我程式監視及啟動功能、省電、防止干擾能力強，

採用 LCD 顯示年、月、日、星期、時、分等，時頻信號產生源採用石英振盪器，並可

接收衛星信號接收系統(G.P.S)信號，自動校正時間，時間精度高。 

4.子鐘與母鐘聯機時可與母鐘同步顯示時間，與母鐘離線時可自行獨立運轉，且可選擇

12 小時或 24 小時制顯示時間，外箱為鋁合金材質，表面烤漆處理，背板鋼板烤漆或

塑鋼製作，表面罩霧面紅色透明壓克力，並具防水防塵功能，LED 顯示器使用壽命長

達 60000 小時。 

5.當交流電源停電時，母鐘可自動偵測及自動啟動內部備用電源供給母鐘使用，繼續運

轉 36 小時以上，子鐘則 LED 自動不顯示，當交流電源複電後，可立即自動調整與母

鐘同步之標準時間。 

(八)中央監控設備系統 

本工程之設計重點在於建立大樓智慧化和人性化之整體性規劃，以最專業化及技

術化之設備，並參考國內大樓管理現況，設計出最智楚型之大樓設備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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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基本需求提出一套高速傳輸且符合開放式系統架構，本工程各建築物採用最新

DDC 控制器設備，監控中央電腦、各工作站及 DDC 控制器均可透過 RS-485/RS-422
網路直接傳輸監控信號，達到分散控制與監控系統整合之目的，並使業主之未來擴充

及維修均較簡易，且具有自主性。 

三、給排水設備 

本展覽館係公共建築，供館內工作人員工作，參展廠家及參觀者等使用，由於是

一耗水之建築物，要提升服務品質，又須符合綠色建築之規定，故在給排水衛生設備

之設計上應以下列因素作為設計之考量： 

 系統考慮安全性、耐久性及變通性。 
 系統必須能對於乾淨的水作有效保護，防止逆污染。 
 設備選用因場所與使用人員而有不同考量。 
 系統應具有綠建築節能之構思。 

(一)給水系統： 

給水用水包含盥洗用水、廚房用水、飲用水、冷卻水塔補給水及洗滌用水等。由

於用水量大，防範枯水季缺水，用水設計採用上水及雨水回收等二種水源，即上水為

自來水，雨水為水文環境中的雨水以天然地形或人工方法予以截取貯存，供應水質需

求不高的用水對象，如：廁所沖洗、庭園灌溉、環境維護、消防用水或經過濾作為冷

卻水塔之補給水等。 

展覽館在展示時間，用水量大且時時刻刻皆需用水，為防止自來水管路因維修斷

水或夏季枯水，原則上儲水池容量以二天用水量為儲水原則，可防斷水時，正常供應

無虞。另雨水貯存利用，為節約用水之有效途徑，且節省自來水用水量的 35%以上。 

1.供水系統 

採用自來水及雨水回收二系統，自來水供應供飲用、廚房、盥洗用水，雨水收集

經過濾後供給小便斗及馬桶用水、空調冷卻水塔補充雨水回收水及庭園灌溉、消防儲

備等用水，如久未下雨，雨水用罄則以自來水補充之。 

儲水池以二日儲水量為原則，自來水儲水槽設置於地下層，雨水儲水槽設置於地

下筏基內，可節省地下室空間，使地下室更有效利用。 

2.水源 

自來水自園區道路自來水配水管引入；雨水水源係將收集屋頂雨水經過濾使用。 

3.供水方式 

採用間接供水系統，於屋頂水箱供給用水。揚水幫浦採交替運轉方式，全部接緊

急供電系統。展覽館各攤位設一 25mm∮自來水出水口一處，供攤位需用水時可直接

開啟用水。各區展覽場沿地板溝槽兩邊每 6 公尺設置 30×30 公分閥箱內置 3/4"給水栓

及漏斗式落水頭，箱蓋能承受重壓，排水管路獨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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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熱水系統 

在機械間內設置加熱設備、熱水貯存槽、熱水循環泵等裝置，利用管路將熱水供

給至需要熱水的地方。由於路徑較長，為節約能源，因此在熱水供給管路尾端連接管

路回到熱水貯存槽，並利用熱水循環泵將熱水抽回至熱水貯存槽內，使熱水供給管管

內維持熱水的水溫，使用者一開水栓立即有熱水供應。其熱源可用柴油、瓦斯等。 

(三)中央飲用水系統 

1.採連續供水固定設備，系統流程如下 

自來水水池 →幫浦 → 水塔 →中央飲水主機 → 專用管線 → 飲水檯 

2.中央飲水主機包括全自動逆洗式過濾器、全自動活性碳過濾器、精密過濾器、逆滲透

純水機、ＵＶ紫外線殺菌器、不銹鋼儲存桶、全自動管路抑菌器、幫浦及衛生級不銹

鋼管專用管線 

(四)排水系統 

1.建築物所排放之排水分污水、雜排水、機械排水、雨水等類，採用個別獨立排水系統。 

2.收集方式採雨、污水分流方式，本建物經查為公共污下下水道到達公告地區，除空調

冷卻水、雨水外其餘生活排水一律排入公共污下下水道。 

3.地下層設置廁所，先排入筏基污水池，再以污水泵浦排至公共污下下水道。 

4.依建築技術規則設備篇第 36 條規定，建築物排水中含有油脂、沙粒、易燃物、固體物

等有害排水系統或公共下道之操作者，在排入公共排水系統前依規定設置截留器或分

離器。 

5.茶水間污水經油脂截留器再納入公共污水下水道。 

6.地下層停車場經截油沉砂槽再排入筏基廢水池，再以排水泵浦排至公共排水溝。 

7.配合中央監控系統提供一切必要之監視控制元件及電腦通訊介面。 

5.3 防災設施計畫 

5.3.1 消防安全設備 

一、消防工程 

法令依據：依據「93 年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計，依據當時發佈

新消防法等相關規範設計施工。並依內政部消防署消防安全設備標示雙語化設置。 

二、建築物用途分類 

展覽館屬於設置標準規定第 12 條第 1 款第 4 目之場所。 

三、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概述如下： 

(一)滅火設備： 

1.滅火器設備「設備依設置標準第 14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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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室內消防栓設備「設備依設置標準第 15 條第 2 款規定」。 

3.自動撒水設備「設備依設置標準第 17 條第 1 款規定」。 

4.泡沫滅火設備「設備依設置標準第 18 條第 3 款規定」。 

5.廚房簡易滅火設備「設備依設置標準第 18 條第一項(表中註二)及同條第二項規定」。 

6.氣體自動滅火設備「設備依設置標準第 18 條第 5,6,7 項規定」。 

(二)警報設備： 

1.火警自動警報手動報警設備「設備依設置標準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 

2.手動報警設備「設備依設置標準第 20 條第 1 款規定」。 

3.緊急廣播設備「設備依設置標準第 22 條規定」。 

(三)避難逃生設備： 

1.標示設備「設備依設置標準第 23 條規定」。 

2.避難器具設備「設備依設置標準第 25 條規定」。 

3.緊急照明設備「設備依設置標準第 24 條規定」。 

(四)消防搶救上之必要設備： 

1.連結送水管設備「設備依設置標準第 26 條第 1 款規定」。 

2.消防專用蓄水池設備「設備依設置標準第 27 條規定第 1 款」。 

3.排煙設備「設備依設置標準第 28 條第 1 款規定」。 

四、消防設計及消防安全設備概述如下： 

(一)滅火器： 

1.利用滅火藥劑覆蓋之窒息作用，針對小範圍之火災加以滅火。 

2.各層配置 A、B、C 10 型手提乾粉滅火器。(滅火效能值每支各為 A-3、B-10、C 符合

CNS 規定)。 

3.距離不得超過 20 公尺。 

(二)室內消防栓設備：(但在設有自動滅火設備有效範圍內可免設) 

1.初期火災時，即可提供該建築物內之人員或附近民眾，藉以該項滅火設備，立刻撲滅

火警，避免火勢擴大成災。 

2.火勢一但擴大成災則於消防隊趕抵火場時，可利用室內消防栓設備，由防栓送水口供

水，即可爭取時效，迅速展開搶救作業，使災害損失降低至最少程度。 

3.設置範圍內自樓面居室任何一點至消防栓之水平距離 25 公尺內。 

4.消防栓位於樓梯間走道附近，高度距離樓地板面 30 至 150 公分範圍標示不易落之(消
防栓)字樣，每字 20 平方公分以上，箱內配置設置標準第 34 條第一款第一種消防栓，

箱身規格可依設置標準第 35 條規定，箱上並設有紅色幫浦啟動表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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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消防水源：消防栓用水 6 立方公尺，屋頂水箱 0.5 立方公尺以上。 

6.加壓送水設備：於消防幫浦室設陸上整套式電動消防幫浦一台及設幫浦動裝罝(手動及

自動啟動；停止限手動)，並依設置標準第 196 條規定設緊急發電機附(ATS)。 

7.於屋頂設測試出水口。 

8.超過每平方公分 7 公斤者均為可減壓調整型。 

9.配管應符合 CNS6445 或 CNS4626 規定。 

10.應依設置標準第 32-42 條及第 235~236 條設計施工。 

(三)室外消防栓設備：本工程依法檢討不需設置室外消防栓設備。 

(四)自動撒水設備： 

1.設於防護區區域上方，火災發生時可藉由撒水頭噴出水滴以防止火勢蔓延，以撲滅初

期火災之固定式滅火設備。 

2.依設置標準第 43 至 50 條規定設置密閉濕式自動撒水頭，並採平行方式配管。另外，

展覽區空間採用開放式撒水系統；於樓層挑高或挑空部分應使用大流量撒水頭或放水

槍組，配合現場選用適用之自動滅火系統。 

3.防護半徑 2.1 米，密閉式撒水頭。 

4.依設置標準第 51 條規定設置流水檢知裝置，每組流水檢知裝置約 1m×1m 之安裝空間

設置。 

5.依設置標準第 56 條規定使用密閉式撒水頭之自動撒水設備設置末端查驗閥附「末端查

驗閥」標示字樣，其數量與自動警報逆止閥數目相同。 

6.自動撒水受信機，設於中央監控室內(含於複合式受信總機內)。 

7.自動撒水水源：依消防法規需求量設計之需 24 立方公尺，屋頂水箱 1 立方公尺以上。 

8.加壓送水設備：並於消防幫浦室設陸上整套式電動幫浦一台，附輔助泵一台。(自動啟

動、手動停止控制方式)。 

9.立管應符合 CNS6445 或 CNS4626 規定。 

10.於 1F 前側設自動撒水送水口。 

11.與其它消防設備共用緊急發電機，供應緊急用電。 

12.自動撒水配管不得埋設暗管。 

13.應依設標準第 43-60 條及第 236 條設計施工。 

(五)泡沫滅火設備：(設於室內停車空間) 

1.於停車場所內，火災發生時可藉由感知撒水頭之開放，使一齊開放閥動作並，藉由泡

沫頭將水和泡沫滅火劑混合，使其膨脹產生泡沫覆蓋燃燒物表面。 

2.設一齊開放閥及啟動裝置並依設置標準 52-53 條規定設置。 

3.依第 51 條規定設置流水檢知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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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泡沫受信機，設於中央監控室內(含於複合式受信總機內) 。 

5.泡沫水源依消防法規需求量設計之需 16 立方公尺。 

6.加壓送水設備：並於消防幫浦室設陸上整套式電動幫浦一台。(自動啟動、手動停止控

制方式)。 

7.水成膜泡沫原液，採差壓比例混合方式，設 100 公厘比例混合器(混合比 3%)及原液槽，

並依設置標準第 81 條規定, 原液槽約採用 300L。 

8.應依設置標準第 69-81 條及第 235~236 條設計施工。 

(六)廚房簡易自動滅火設備： 

1.設置於廚房於排油煙管上設置探測器當火災發生即噴灑藥劑滅火。 

2.設備組成：探測器、噴嘴、噴射鋼管、壓力控制箱、鋼管、滅火器、支架。 

(七)氣體自動滅火設備：(採海龍替代藥劑自動滅火設備，如 FM-200) 

1.電器機房大於 200 m2 或緊急發電機室，電器機房未大於 200 m2 等需求規定裝置處所

設置，當火災發生時即噴灑海龍替代藥劑滅火。 

2.設備組成： 

(1)儲存容器：應含藥劑填充(為同一廠商設備)。 

(2)噴頭為同一廠商設備，及提供原廠相關資料。選擇閥採用耐腐蝕、耐高壓材料構成。 

(3)啟動裝置用以打開儲存容器之容器閥，可分為手動及自動啟動裝置，自動啟動裝置

可用電磁閥或氣體作動。自動啟動裝置應與火警探測裝置連動啟動。手動啟動裝置

或稱手動操作箱。 

(4)音響警報裝置採用蜂鳴器及廣播喇叭兩種裝置。 

(5)安全裝置：儲存容器與噴頭之間，裝置選擇閥者。全區放射方式之啟動裝置開關或

拉桿，開始動作至儲存容器之容器閥開啟，應設有[20 秒]以上之遲延裝置，並於手動

啟動裝置上設有數位計時器，以利安全逃生及機能之維修、檢點。於防護區域出入

口設置放射表示燈。 

(6)排放裝置：全區放射或局部放射方式之防護區域，放射後之滅火藥劑，須採機械通

風或自然通風方式。排放裝置之操作開關須設於防護區域外便於操作處，且其附近

應設有明顯標示。 

(7)火警探測裝置包括各式探測器、連動控制盤、火警警鈴、警示燈等。探測方式應採

用[雙迴路]設計。 

(8)管路須採用符合國家標準之無縫鋼管（高壓式為管號 SCH80 以上，低壓式為管號

SCH40 以上厚度或具有同等以上強度，且施予鍍鋅等防蝕處理）或無縫銅管製成。

配管方式應符合「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89 條之規定。所有配線必須

為完整的一條線，中間不可有接合處。配線方式應符合「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

置標準」第 194、195 條相關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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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所有控制用電驛、開關設備、指示燈及其他必要設備必須裝置在鋼板製成之控制盤

內，板厚必須符合法規之標準。 

(10)藥劑之自動放射必須與火警探測裝置連動。手動放射裝置附識別標示必須安裝在門

邊。 

(11)手動啟動裝置須附有一只緊急停止開關(Abort Switch)及倒數計時器。 

(12)當火警警報如現場人員可確認該火警信號係誤動作時，應可藉由緊急停止開關以停

止二氧化碳放射。 

(八)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1.設置(定址)差動式、定溫式、偵煙式自動火警探測器，且自動偵測火災發生。 

2.自動發出火警音響信號。 

3.智慧型複合式受信總機： 

智慧型定址式，利用定址/類比模組藉其與探測器或發信機間之配線，將探測器

或發信機所感知之火災信號，直接或由中繼器轉介送信機後，並能向建築物內部人員

或當地消防單位報知火災發生位置之安全裝置。 

(1)定址功能： 

 使用定址是探測器發報時可確認發報探測器之迴路及位址，並可設定定址探測

器作連動排煙口等器具之用，不需增加探測器之回路數，擴大系統容量。 
(2)類比功能： 

 加強定址功能，使用類比式偵煙探測器，設定預報、火災警報連動警報。 
 將探測器智慧化，使感知器可自我檢之受污染及老化之情形。 

(3)優點： 

 同一主機可做容量範圍內之各種監視控制之功能。 
 減少配線，施工容易，縮短工期。 
 系統變更僅增加中繼器及修改設定，變更容易。 
 增加中繼器之實用。 

4.受信副機： 

設置於警衛室及管理員室，當火災發生時能迅速到達火災發生地點，並能有效掌

握火災發生原因並能迅速控制火源。 

(九)手動報警設備： 

1.火警綜合盤內含：定址式火警發信機，火警警鈴，標示燈，泵浦起動燈。 

2.其之鳴動方式為： 

(1)起火層為地上二層以上時，現該樓層與其直上兩層與其直下層鳴動。 

(2)起火層為地面層以上時，現該樓層與直上層及其地下層鳴動。 

(3)起火層為地下層時，現該地面層及其地下層各層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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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動表示火災發生處所在正確位置。 

(十)緊急廣播設備： 

1.在監控中心安裝一台廣播主機、擴音器、送話器，於各層單位安裝高分貝喇叭，除了

解可做為管理人員呼叫各樓層使用外，並可與消防警報受信總機系統連接，配合防災

時緊急廣播用，使室內人員可依廣播指示之路線逃生。 

2.廣播主機、揚聲器(各設 L 級壁掛、崁頂、號角式)。 

(十一)標示設備：(引導火場內部人員通往正確的出口方向避難逃生) 

1.各層通達戶外，安全梯及排煙室或另一防火區劃之防火門上方，及居室通往走廊或通

道之主要出入口，均設置出口標示燈，其標示採用綠色為底用白字（雙語化）表示，

但在避難路徑途中者用白色為底用綠字（雙語化）表示（緊急出口）字樣（包括文字

圖形）其尺寸符合設置標準第 147-149 條規定，採用中、大型。 

2.各層通樓梯、屋外出入口、陽台及屋頂平台等之走廊或通道各轉彎處設置之避難方向

指示燈，採用白色為底綠色圖形文字標示，其尺寸依設置標準第 150-155 條規定，採

用中型。(於展覽區採用地板型，或由專家學者之避難逃生計劃免除設置。) 

3.出口標示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應符合 CNS 總號 10207 之規定。 

4.上列設備應設蓄電池設備供應緊急用電，其容量應有 20 分鐘以上。 

5.上列設備應直接連接分路配線，不得裝置插座或開關。（但內置蓄電池者，不在此限）。 

6.應依設置標準第 146-156 條及第 194.195 條設計施工。 

(十二)避難器具：(依實際收容人數計算數量)  

1.二樓以上設緩降機及救助袋混何採用，其數量配合實際人數設置，並依設置標準

161~165，167 條規定。 

2.避難器具設置位置應附有標示及使用方法說明等裝置以利操作使用，並依設置標準

166 條規定辦理。 

3.應依設置標準第 157-174 條設計施工。 

4.二樓以上配合避難器具設避難器具指示燈，並符合設置標準規定。 

(十三)緊急照明設備： 

確保火災發生導致一般電源斷電時，維持居室及避難通道之最低照度，用以避免

引發受困人員心理上之恐慌，俾利消防人員或從業人員進行避難誘導以利逃生。 

1.各層依設置標準 175-179 條規定之，設緊急照明燈。 

2.設蓄電池設備供應緊急用電，其容量應有 30 分鐘以上。 

3.照明器具應直接連接分路配線，不得裝置插座或開關。(但內置蓄電池者，不在此限)。 

4.緊急照明燈電源回路其配線應依設置標準第 194 條規定施工。 

5.應依設置標準 175-179 條設計施工。 


